
随着拨款项目的成功申请，
国家协调委员会（CCM）
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监督
上，以确保有效使用资源并
能交付经过协议的目标。为
了检查国家协调委员会监督
的进展，在安第斯和加勒比
海地区、保加利亚、埃塞
俄比亚、肯尼亚、秘鲁、
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和
赞比亚进行了案例研究。

尽管监督计划是全球基金提
供资助的一项要求，但是很
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国
家协调委员会和地区协调机
构（RCM）还是对自己的
责任毫无准备。据报告，国
家协调委员会已经开始关注
拨款项目的开发，对这些拨
款项目的监督和要求都是辅
助要求。据说，一些国家协
调委员会对职责概念还存在
一些问题。常见的误解是中
央执行机构（PR）被作为
监管负责人。但是，在塔吉
克斯坦，国家协调委员会最
初认为这项任务应对支出造
成影响（通常由中央执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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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负责的任务），除非已经
提前预测到目标的变更。
造成混乱的一部分原因是由
于他们自己的管理文件忽视
了监管的目的（肯尼亚、
塔吉克斯坦和赞比亚）。

其它困难来自权利的分配
不均以及利益冲突。事实
是，肯尼亚的国家协调委员
会不是合法实体，这是个问

题。1 此外，在肯尼亚和其
它地方，中央执行机构是能
与国家协调委员会相抗衡的
主要力量。中央执行机构不
仅控制财务资源，还控制着
国家协调委员会缺乏的资源
和信息。无论国家协调委员
会秘书处是否由中央执行机
构或次级执行机构负责（通
常情况是这样），监督目标
都会包含在内。最终，很多
成员都参与其它地方的全职
活动，他们很难为国家协调
委员会留有充足的时间。

但是，进程的主要障碍却是
来自掌握很多资源的国家协
调委员会秘书处的支持。国

家协调委员会成员关注的是
在开始时受到不良会议影响
的监管力，对了解大量文
件内容以及与中央执行机构
之间的通讯问题。随着时
间的推移以及捐赠者和开
发合作伙伴的慷慨支持，案
例研究范围内的所有国家
协调委员会都建立了秘书
处。一旦秘书处包含管理
功能，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
就可以确定监督责任。在
赞比亚，绩效较差的拨款
项目以及停止资助的威胁
据说对此进程有所刺激。

国家协调委员会已经制定了
不同的协议，以获得对程序
绩效的了解。很多国家每月
（秘鲁）或每季度（保加利
亚、埃塞俄比亚）举行一次
会议，中央执行机构将在
会议上呈递包括前述周期和
未来计划的进程报告。这
些，以及在会议上将非国
家协调委员会成员和本地地
区基金代理包含在内的举
措，和从次级执行机构处
所收到的报告，可以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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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多数国家协调委员会不是法人单位，尽管有些选择获得法律认可， 并且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正在进步的过程，并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
地法律制度和司法文化。



见识，有助于识别和解决问
题，并增加透明度。埃塞
俄比亚采纳了将国家协调
委员会会议更大程度包含
在内的观念 — 他们已经制
定了一个门户开放政策。

除了偏爱临时安排的保加利
亚国家协调委员会，所有其
它国家协调委员会都组建了
常设的委员会，对财务和计
划进行检查。已经组建的技
术小组通过国家协调委员会
内部和外部的专家，可评审
肺结核、疟疾和艾滋病/艾
滋病病毒拨款项目的进程。
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协调委员
会使用符合已定义职权范围
的观察资料，制定了一套系

推荐

《国家协调委员会手册》明确了监督的职责和责任

强化的国家协调委员会秘书处采用包含会议协调、及时信息发布、综合报告以及协调物流在内
的管理和（有限）技术功能，可以评审计划

在地区基金代理和其他（独立）观测者在场的情况下，中央执行机构在国家协调委员会会议上
定期更新进程

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和非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的现场访问（有明确的职权范围）

民间团体网络和其他合作伙伴论坛也有助于计划的评审

统化、手工处理的方法。
加勒比海和安第斯地区的区
域国家协调委员会主要依赖
中央执行机构报告以获得信
息，尽管这些地区都有相关
的技术小组，有助于评审实
施进程。据说民间团体参与
监管的情况也在日益增加。
例如，在秘鲁和塔吉克斯坦
的国家协调委员会定期与
工作网络、合作论坛以及
各种非政府组织（NGO）
的联盟商议政策事项并了解
计划。开发了新的工具，有
助于追踪绩效并共享信息。
秘鲁的中央执行机构已经开
发了一套自动化的系统，可
追踪次级执行机构的财务情
况。这一系统满足了地区基

金代理的要求，并简化了国
家协调委员会的监督功能。
坦桑尼亚对一个可视化管理
工具进行了实验，该工具
使用的是颜色代码系统，
可显示目标的进展过程。

获取的更多成绩促进了
监督进程的发展。由于
国家协调委员会负责更
多的拨款项目，预计监
管挑战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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